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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4355.htm 虽然计划和市场一直

被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看作是两个不可

调和的对立物。然而，完全有理由宣称，任何现代社会都以

两者的混合为基础。如果抛弃对“计划”和“市场”政治和

意识形态上的理解，单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计划（政府）和

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手段或机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

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不仅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而且

也被世界各国的实践所否定。世界上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市

场经济。萨谬尔森说：“对于一个健康运行的经济来说，市

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经济的操作如果

没有市场或政府，就像一个孤掌难鸣的经济。”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所努力建立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条件相结合的经济

运行机制，以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

基础性作用；换言之，我国正寻求和建立一种混合型经济体

制和制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

能的，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存在“

失灵”的情况。通常，政府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表现出职能

失灵，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也出现失灵，这就是所谓

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此，一般认为，公共物品由政府

提供，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政府和市场是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的。然而实际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政府和市场两者的优势和缺陷之间还具有其它组合，于是就

有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 世界各国的发



展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还会出现“第二种失灵”，即政府

不仅在从事竞争性私人物品的生产中存在着失灵的情况，在

公共事务方面也有失灵之处；市场不仅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存

在着失灵的情况，在提供私人物品时也有功能缺陷。这时，

社会或“第三部门”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所谓第

三部门是相对于第一部门（政府组织）、第二部门（营利组

织）而言的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总称或集合。第三

部门可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填补政府和市

场“真空”，成为帮助政府实现善治的重要力量。当然，第

三部门也会失灵，因此在成熟的现代社会，善治是建立在国

家、市场、社会（或第三部门）等多个治理主体的权力结构

基础之上的，它强调的是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优势

，相互之间建立起一种合作与协商的新型关系。 计划经济时

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延伸和具体化，城市规划主要是一

种落实经济计划的技术手段，其任务是城市的物质空间配置

和城市建设的总体安排，类似于扩大了的工程或建筑设计，

因而被视为物质性规划。这种物质性规划的认识方法和做法

至今仍相当流行，也是实际规划编制的基本任务。改革之后

，伴随经济体制的转型，单纯作为技术手段的城市规划因其

日益窘迫而受到质疑。有人呼吁，城市规划应当从物质性规

划走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而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容纳

入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过去由计划部门（如计委）、城

建部门，甚至更多部门所承担的计划和规划工作，现在一并

都被看作是城市规划。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城市规划是“对

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及

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由此看来，



“城市规划”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且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

几乎涉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方方面面。按照这种理

解，城市规划既是一种决策，又是决策的执行（实施）和管

理，同时也是一种技术手段。 如此包罗万象的城市规划观，

尽管拓宽和深化了人们对城市规划的认识，可是在理论上却

暴露出相当程度的混乱什么都是规划，必然导致规划什么都

不是。 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决策、一项高度政治化的

活动，涉及利益和价值的冲突，许多规划最终被采纳主要是

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政治冲突或利益博弈的结果。在个

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受到尊重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值得

高度关注的是规划在协调不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978年之后，我国勘察设计单位从开始实行“事业性质企业

化管理”，到后来的股份制改组，基本实现了勘察设计的市

场化。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市场化”被提上议程，并成为

一种实践。这既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市场取向

的经济体制改革及规划设计单位自身利益诉求的结果。承担

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规划设计单位，可能或正在由政府管理

部门的附属单位转变成独立的“经纪人”。 但笔者认为，应

慎言城市规划市场化，谨防从政府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一

个极端，走向一切都交给市场的另一个极端（特别在市场化

取向的今天，“市场”似乎先验地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政

治正确”）。进一步说，城市规划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就万

事大吉；搞好城市规划，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

者之间的关系。 从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角度看，公共决

策实质上就是公共选择，是以集体的非市场方式来解决公共

问题。因此，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城市规划中



的公共决策性内容、层次和环节不能交给市场。否则，谁“

财大气粗”，规划就听谁的|考试|大|或对谁有利，城市也就

变成了有钱人的城市。当然，政府也会有扩张、寻租、决策

失误和效率低下的种种“失败”。 如果视城市规划为单纯的

技术性工作，那么城市规划中的技术性内容、层次和环节（

如一般资料收集、基础性研究、技术咨询、规划的具体编制

等）完全可以交由市场去完成。市场规则促使参与竞争的规

划设计单位努力提高服务水平，降低成本。谁能够提供质优

价廉的服务或规划“产品”，谁就能占领应有的市场。 改革

以来，城市规划中的种种问题和失误，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归

咎于人们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政

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行政性垄断大量存在，

社会自治组织严重缺位，从而导致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

法律制度不健全，以及缺失公众或民间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

机制。 笼统地谈论或简单推行城市规划市场化，不仅干事无

补，甚至事与愿违。当务之急，应充分认识城市规划到底是

什么，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和工作；应理清政府、市场和社

会的关系，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应承担的职责。最为重要

的是，在管理主体上必须让社会组织与公众力量广泛参与规

划决策，正确地体现社会自治和民主。大卫。马门就曾把公

众参与视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作的

转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